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旺彩模塑一体化加工制造项目
	南阳市社旗县富民路西侧，宏达路南侧
	河南旺彩模塑有限公司
	南阳育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17000万元在社旗县富民路西侧、宏达路南侧新建旺彩模塑一体化加工制造项目。项目租赁社旗县旺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土地和厂房，租赁土地面积37017.05m2，在该地块上计划建设6座标准化厂房。目前仅西部1#车间和4#车间已建成，其他4座车间尚未开工建设。厂区西部现已建成的2座车间占地面积共计5589.98m2，满足本次项目生产需求，剩余中部和东部现状为空地，拟作为企业的预留发展用地。项目建成后年产塑胶结构件的模具100套/年（投影机结构件模具35套/年和光学镜头结构件模具65套/年）和300万套塑胶结构件
（激光投影机结构件100万套、光学镜头结构件200万套）。

模具生产工艺

：钢坯→下料→车、铣、打磨加工→测量→组装→模具。

塑胶结构件生产工艺：塑料颗粒→上料→注塑→冷却→成品检验→包装入库。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废气主要是注塑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拟在注塑机出料口设整体密闭集气罩（采用不锈钢上罩+四周PVC软帘），进行负压集气，收集后的废气经“干式过滤器+两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处理后的有机废气需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及2024修改单中表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100mg/m3、苯乙烯排放限值50mg/m3、丙烯腈排放限值0.5mg/m3）、《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80mg/m3，去除效率不小于70%）的要求及《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4年修订版）“塑料制品”行业A级企业排放限值要求（20mg/m3）。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营运期设备间接冷却水循环利用，当停产或者检修时，循环水池内的水用于绿化或者洒水抑尘，不外排。生活污水由化粪池处理后经厂区总排口排入兴隆路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社旗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排放。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为铣床、磨床及注塑机、风机等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采取基础减震、车间隔声等措施治理后，厂界噪声能够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标准。

固体废物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一般固体废物：运营期模具机加工过程产生的金属屑和边角废料，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外售资源化利用；注塑成型过程产生的废塑料边角料，自动化清理后经配套的吸料设备返回进料口回用于生产；职工生活垃圾，采用垃圾桶收集后，定期运至附近垃圾中转站；化粪池污泥定期清掏，用于厂区绿化施肥。

危险废物：废气处理装置中定期更换的废过滤棉和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及其废油桶、废机油及其废油桶、废脱模剂瓶、废含油抹布和手套分别采用密闭容器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